
通发改价费字〔2025〕541 号

通辽市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局
转发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清障救援
服务收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旗县市区发展改革委、交通运输局：

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规

范高速公路车辆清障救援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内发改价费字〔2025〕

145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望按照通知精神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通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通辽市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12 月 30 日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通辽市公安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

通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 年 12 月 30 日印发


